困难大中专学生参保登记办理对象和需提交材料
一、办理对象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本市户籍大中专学生

1.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

2.本市城镇“三无”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3.本市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政府供养人员；

4.本市持证重度残疾人或三、四级残疾人；

5.本市享受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因公牺牲或（在职）病故人民警察的遗属。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非本市户籍大中专学生

1.学生生源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2.学生生源地持证重度残疾人。

二、收取资料

符合上述资助范围的困难大中专学生，应提供如下证明材料：

（一）本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城镇“三无”人员提供《广州市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广州市农村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

（二）本市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提供《广州市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证》或《广州市农村低收入困难家庭证》。

（三）本市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提供《农村五保供养证》。

（四）本市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等级为一、二、三、四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五）本市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政府供养人员提供所在收养机构证明。

（六）非本市户籍困难大中专学生提供原户籍所在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核发的低保、低收入身份证件或残联部门核发的残疾等级为一、二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七）我市民政部门要求出具的其他证明。

★备注：1.低保、低收入家庭的相关证件中无该学生名单的，视为无效；2.低保、低收入家庭的相关证件中无该学生名单，但学生提供户口本证明与低保领证人是同一户口的，视为无效；3. 证件已过期，或无注明具体有效期限的，视为无效；4.无法提供相关证件，仅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的，视为无效。

